附件9
广西2016年普通高考享受加分政策
资格名单公示（式样）
公示单位：        公示时间：20××年××月××日至20××年××月××日    举报电话：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高考报名
顺序号
	考生身份证号

	班级(在校生用)户口所在地(社会考生用)
	符合项目（只填序号，凡具备资格的项目均需填写）
	加分
分值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说明： 2016年享受加分政策项目及序号：（1）少数民族考生；（2）农村计生家庭子女；（3）山区、边境县考生；（4）烈士子女；（5）二等功（含）以上退役军人；（6）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；（7）台湾省籍；（8）华侨子女、归侨子女、归侨；（9）体优免试生；（10）体优测试合格生；（11）国家及国际竞赛获奖者。
